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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概况

1.1 基本情况

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原新沂市苏新水泥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新沂市双塘

镇工业集聚区中通大道 1 号，地理坐标为：118.453256，34.349785°。新沂恒瑞

建材有限公司 2018年 4 月投产，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 1条 80 万 t/a 的水泥粉磨

生产线，定员 53人，生产天数为 300天，全年工作 7200h。

恒瑞建材于 2025年 11月完成水泥行业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环节超低

排放改造，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会，现对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进行总结。

1.2 评估范围

本次恒瑞建材有组织、无组织及清洁运输环节评估范围为 80 万 t/a水泥生产

线及配套公辅设施。

1.3 环境管理情况

1.3.1 产业政策符合性情况

恒瑞建材评估生产装备情况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

要求，本次评估范围水泥磨不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装备。

1.3.2 环保手续履行情况

本次评估范围内装备的环境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如下：

2017年 1 月，徐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徐经信投资发〔2017〕25 号文

对《关于原新沂市苏新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80 万吨水泥粉磨站搬迁技改项目申请

备案的请示》（新发改经济投报〔2016〕138 号）进行备案，因苏新水泥资金短

缺等原因，新沂市双塘镇人民政府招商引资邀请闽商在新沂市成立新沂恒瑞建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建材”）。2017年 4 月，恒瑞建材与苏新水泥签订了

年产 80万吨水泥粉磨产能转让协议，并按徐经信投资发〔2017〕25 号备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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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近 1亿元在双塘镇工业集聚区完成了苏新水泥年产 80 万吨水泥粉磨站技改

项目建设内容。

2017年，原新沂市苏新水泥有限公司年产 80 万吨水泥粉磨站取得环评批复

后，在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动；2018 年，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重新委托江

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重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于 2018年 2 月取得原

新沂市环境保护局批复（新环许〔2018〕15 号）。项目建设完成后，企业于 2019

年 3 月 10 日开展自主验收。

1.3.3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情况

根据信用中国平台查询结果，恒瑞建材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

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

1.3.4 企业信用情况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恒瑞建材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

1.3.5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

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最早于 2022年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

并申领了排污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为：91320381MA1NNJ429W001P，2024年 5

月，恒瑞建材重新申请的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9年 5月 26 日。自取得排 污

许可证至今，恒瑞建材严格按照排污许可管理要求开展各项环保管理工作，无

超总量排放情况。

1.3.6 环境管理要求情况

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成立综合办，主要负责公司的安全环保管理工作，

现有专职安全环保管理人员 1 人，专项负责公司环保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日

常环保管理，负责建设项目三同时、污染源治理、污染源监测、环境管理体系运

行、环保设施和污染源监督检查、危险废物管理、环保统计、环境税核算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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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低排放改造情况

2.1 超低排放改造总体情况

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

〔2024〕5 号，以下简称《意见》） ，《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

（环大气〔2024〕5 号，以下简称《意见》）、《关于印发＜江苏省水泥和焦化

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苏环办〔2024〕6 号）等相关政策要求，

全面提升企业环境管理和治污水平，恒瑞建材于2025年 12月完成了厂区有组织、

无组织和清洁运输环节的超低排放工作并通过专家评审。

企业投资建设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相关要求，落实环

评批复意见中各项污染物治理措施，在运行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

本次超低排放改造恒瑞建材委托日照康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环

保”）对厂区 80 万 t/a水泥粉磨生产线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环节进行了全

面评估监测，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意见。恒瑞建材通过对标梳理有组织排放、

无组织排放和清洁运输存在的问题，积极制定整改方案，有序开展各项改造工作。

2.2 有组织排放改造情况

2.2.1 污染治理设施改造情况

恒瑞建材按照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超低排放改造要求进行设计和

建设。厂区水泥磨、矿粉磨及破碎机排气筒废气治理采用覆膜滤料袋式除尘器（三

防覆膜涤纶针刺毡），安装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并与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进

行联网管理，其他成品仓、转运站及工艺收尘均采用覆膜滤料袋式除尘器（三防

覆膜涤纶针刺毡）。综上，恒瑞建材有组织废气治理设施总体基本满足《水泥工

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试行）》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水泥

工业》（HJ 847—2017）推荐的污染物可行性技术要求。

2.2.2 CEMS 合规性分析

根据《水泥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技术指南》要求，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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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水泥窑窑头（冷却机）排气筒、煤磨排气筒、水泥磨主排气筒、独立烘干

热源排气筒需安装烟气排放连续在线监测系统(CEMS)。经现场排查，恒瑞建材

水泥粉磨生产线球磨机排放口已安装 CEMS在线监测，并与当地生态环境局联

网，验收符合水泥超低排放相关政策要求。

2.2.3 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建设情况

经现场排查，恒瑞建材水泥配料、水泥粉磨等主要生产设施均已安装分布式

控制系统（DCS），用于记录环保设施运行及相关生产过程主要参数。

2.2.4有组织监测合规性分析

（一）评估验收监测

2025年 12 月，恒瑞建材委托南京山普罗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球磨机排气

筒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开展 CEMS 比对，委托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

厂区有组织排气筒（包括球磨机排放口）在内的 16个有组织排放口开展超低排

放验收监测工作，CEMS 比对结果和监测结果表明厂区各排气筒颗粒物监测数据

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评估小组调阅了近一年例行监测报告，监测结

果表明，恒瑞建材厂区剩余 13个排气筒监测数据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

求。

（二）自行监测方案

经现场资料评估，恒瑞建材有组织监测方案满足《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

术规范 水泥工业》（HJ 847—2017）、《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

（HJ 848-2017）要求，并严格执行自行监测方案。

（三）自行监测

经现场资料评估，恒瑞建材 2024年第三季度至 2025年第四季度各排气筒自

行监测数据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2.3 无组织排放改造情况

2.3.1 无组织排放源清单建立情况

对照《意见》《实施方案》中水泥行业超低排放要求，建立企业无组织排放

源清单，并对无组织源控制措施配套建设情况及其运行情况和效果进行排查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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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从物料存储、物料输送和生产工艺等三个方面进行全面梳理，厂区共计统计

物料存储 8个、物料输送和生产工艺 32个，总计 40个。

2.3.2 物料储存环节改造情况

恒瑞建材投资建设了 4座全封闭混凝土钢结构熟料堆棚（1#、2#、3#、4#）、

1座全封闭混凝土钢结构混合材堆棚、1座全封闭混凝土钢结构脱硫石膏堆棚、4

座密闭水泥成品筒仓（圆仓）、2座密闭熟料筒仓（圆仓）、1座密闭炉渣筒仓

（圆仓）、1座密闭石灰石筒仓（圆仓）等储存设施。经现场排查，熟料、混合

材堆棚和脱硫石膏堆棚内均安装天雾降尘设施，熟料、炉渣及石灰石下料口料棚

内配备收尘罩，脱硫石膏、助磨剂下料口封闭并配备收尘罩；熟料、石灰石和炉

渣下料后经封闭提升机输送至熟料筒仓、石灰石筒仓和炉渣筒仓内储存，仓顶配

备袋式除尘；粉煤灰和矿渣微粉通过罐车运输进厂，经气力输送至筒仓内部储存，

仓顶配备袋式除尘；上述改造内容满足《意见》和《实施方案》中物料储存管控

要求。

2.3.3 物料输送环节改造情况

恒瑞建材水泥生产线熟料、石灰石、炉渣及助磨剂等物料运输实现了全封闭

皮带通廊，同时对配料皮带秤上料和落料进行了二次封闭改造，并配备了收尘管

道，确保生产全程保持负压；矿粉经空气斜槽输送至水泥磨尾混合配料，粉煤灰

经空气斜槽输送至水泥磨粉磨；产品水泥经空气斜槽输送至成品水泥仓，或袋装

生产线进行包装；水泥散装点全封闭，散装下料口配备收风装置，确保无可见烟

粉尘外逸；包装机配备收风装置，袋装水泥运输皮带上料和落料设置封闭罩并配

备收风管道，袋装车间实现全封闭；上述改造内容满足《意见》和《实施方案》

中物料输送管控要求。

2.3.4 生产工艺过程改造情况

经现场排查，恒瑞建材水泥磨车间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对重点区域进行了

封闭或密闭，其控制措施满足《意见》和《实施方案》中生产工艺管控要求。

2.3.5 无组织监控监测及管控措施改造情况

（一）视频监控

恒瑞建材在厂区熟料堆棚、混合材堆棚、水泥磨车间、辊压机、水泥发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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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序位置安装高清视频监控，监控数据存储能力满足 1年存储要求。此外，

在线站房内部也按照规定安装了高清视频监控。

（二）环境空气微站和 TSP

恒瑞建材在厂界四周和水泥车间外安装环境空气微站，熟料筒仓、石灰石筒

仓、炉渣筒仓、水泥均化库、袋装线及散装等重点环节安装了 TSP颗粒物监测

仪器。

（三）无组织管控平台

恒瑞建材建立了超低排放一体化管控平台，平台实现了对重点有组织设备运

行状态、在线监测设施排放数据进行实时分析、汇总和展示；对主要设备数据、

预警数据进行预警、提醒，辅助现场管理人员对环保设备做出操作决策，确保环

保设施运行正常。

2.3.6厂区无组织监测达标性分析

2025年 12 月，恒瑞建材委托江苏华睿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厂界无组织

开展监测工作，监测结果显示，厂界四周颗粒物浓度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2/4149-2021）要求。

2.4 清洁运输改造情况

2.4. 1 清洁运输门禁视频监控建设情况

恒瑞建材厂区行政和物流门共 1个，企业在厂区大门安装 1套门禁系统，配

备 2 台枪机高清摄像，一进一出 2个拦车杆，门禁视频存储能力为 1年，厂区建

设 1套洗车平台，上述改造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2.4.2 清洁运输台账建设情况

恒瑞建材一体化管控平台建设了清洁运输门禁台账记录了车牌号、车辆行驶

代码、车辆进厂时间、出厂时间、运输物料种类、运输量、排放标准、进厂照片、

出厂照片、行驶证和环保随车清单等信息，清洁运输台账存储能力为 5年，满足

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2.4.3 清洁方式运输评估

评估期间，评估期间，企业大宗物料和产品均采用汽车运输，为国六或新能



7

源车辆，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2.4.4 非道路移动机械和场内运输车辆建设情况

恒瑞建材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为 1 台国三排放标准铲车，并完成环保备案，

无厂内运输车辆，满足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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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低排放改造减排效果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3.1 减排效果

恒瑞建材通过超低排放改造实施，提高了水泥生产工序环保治理水平，有效

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1）社会效益：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减少了区域污染物排放，改善了

周边环境质量，促进企业绿色发展，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

（2）环境效益：通过超低排放改造实施，降低了污染物无组织排放，厂区

环境得到明显改变。

3.2 下一步工作计划

（1）严格落实国家环保相关要求，持续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实现生态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目标，进一步提升员工环保管理水平，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培

训和学习，全面调动员工对环保工作的积极性，有效提升环保管理水平。

（2）进一步提升环保意识，巩固现场治理成果，切实减少污染物排放。充

分发挥智能管控中心功能，不断提高监测监控、治理设施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确保有组织排放源持续可控。

（3）积极推进厂区清洁运输环节超低排放技术改造，致力于实现超低排放

全面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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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照片

熟料、混合材进出口

熟料区域天雾系统

炉渣至配料皮带

熟料至配料皮带

脱硫石膏进出口

混合材区域天雾系统

石灰石至配料皮带

配料皮带至辊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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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装车

厂界微站

熟料库底 TSP

袋装装车

水泥车间微站

均化库库南 TSP

全厂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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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排放一体化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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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

超低排放评估监测报告技术评审意见

根据《关于推进实施水泥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关于推进实施

焦化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气〔2024〕5 号）、《水泥和焦化

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环办大气函〔2024〕209 号）、省生

态环境厅等 5 部门印发的《江苏省水泥和焦化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实施

方案》（苏环办〔2024〕6 号），推动现有水泥企业超低排放改造，

实现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清洁运输等全流程超低排放，2025

年 12 月 22 日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新沂恒瑞建材有限

公司超低排放评估”验收评审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照康德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评估单位)、南京山普罗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和江苏华睿

巨辉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单位)等单位代表，会议邀请了 3 名专家

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和代表先后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超低排放改

造情况的介绍、评估单位对评估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调阅了建

设单位环保管理档案，实地查验了有组织、无组织、物料产品清洁运

输超低排放改造情况，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有组织排放超低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颗粒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不高于 10mg/m³。

2、验收结果：根据现状监测数据，水泥磨粉磨、贮存、破碎、

包装、散装、发运等生产工序颗粒物排放浓度均＜10mg/m³, 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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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二）无组织排放超低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物料储存、物料输送、生产工艺过程等无组织排

放源，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控制设施。

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正常运行，产尘点及生产设施无

可见烟粉尘外逸，厂区整洁无积尘。

2、验收结果：粉状物料（水泥、矿渣微粉等）均采用密闭料仓

储存，各下料口、转运点封闭良好，厂区内重点产尘部位安装了 TSP

和环境空气质量微站，无组织排放控制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步正常运

行，产尘点及生产设施无可见烟粉尘外逸，厂区整洁无积尘。企业提

供的检测报告表明无组织排放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三）清洁运输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进出企业的原燃料采用铁路、水路、管道、管状

带式输送机、皮带通廊等清洁方式运输比例不低于 80%。产品运输优

先采用清洁运输方式，汽车运输全部采用新能源或国六排放标准车

辆。厂内使用新能源运输车辆（2025 年底前可采用国六排放标准车

辆）。非道路移动机械原则上采用新能源，无对应产品的满足国

四及以上排放标准（2025 年底前可采用国三排放标准非道路移

动机械）。

2、验收结果：公司建立了进出厂车辆信息台账，进厂大宗物料

和出厂产品全部采用汽运方式，汽运部分全部采用新能源或达到国六

排放标准的汽车。进出厂大宗物料、产品及副产品运输方式满足超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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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相关要求。

厂内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为新能源或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

并完成编码登记，满足超低排放相关要求。

目前清洁运输方式满足超低排放相关要求。

（四）监测监控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符合性

1、控制要求：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水泥和焦化企业，应通过全

面加强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过程监控、视频监控和空气质量微站监

测等方式自证稳定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2、验收结果：水泥磨点位安装了 CEMS、DCS 控制系统；CEMS、

DCS 监控等数据具备保存五年以上的能力。在线监测数据传输有效率

达 95%以上，连续 30 天 CEMS 有效数据 95%以上时段小时均值满足超

低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公司设置了环境空气质量微站和 TSP 监测仪，监测厂区环境空气

质量，根据监测结果，无组织排放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公司设置了门禁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监控运输车辆进出厂区情

况，运输车辆（含厂外、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信息电子台账具备保

存 5 年以上、车辆进出厂历史记录具备周期 24 个月以上、视频具备

保存 12 个月以上的能力。企业监测监控满足超低排放评相关要求。

综上 ，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工作符合大气

[2024]5 号、环办大气函[2024]209 号、苏环办[2024]6 号文等相关

文件要求，有组织、无组织、清洁运输及监测监控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同意通过验收，并提出以下后续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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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照环大气〔2024〕5 号、苏环办〔2024〕6 号的要求，严格

管控企业现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并实施更新淘汰。

2、加强各类环保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

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加强无组织管控，防止跑冒滴漏；加强大

宗物料、产品运输管理，确保满足清洁运输要求。

3、及时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2025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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